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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將下令充公傑斯487萬黑錢
10月7日判刑及正式頒布命令

勾連「台獨」組織、搞眾籌「助

養」逃台「黑魔」的網台D100主持

「傑斯」尹耀昇，在其主持的39次節目中

發表煽暴掀仇「宣獨」言論，前日在區域

法院承認一項煽動罪及3項洗黑錢罪，涉款

1,032萬元。法庭昨日開庭處理涉案黑錢的

充公令，透露將充公尹耀昇合共約港幣487

萬元資產，案件押後至10月7日判刑及正

式頒布充公令。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控方昨日在庭上讀出充公令的同意事實，指
被告尹耀昇曾經從該3項洗黑錢罪共處理

總額1,032萬港元的款項，有合理理由相信該筆
款項為可公訴罪行得益，而他變現後可得的資產
約487萬港元。尹耀昇同意法庭根據《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條例》而頒下約487萬港元的充公令。
被告尹耀昇（53歲）被控10項罪名，包括一

項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4項作出具煽
動意圖的作為的交替控罪，以及5項洗黑錢罪，
其中兩項洗黑錢罪與女助手利寶麗（52歲，保險
從業員）共同被控，合共涉款逾1,100萬元。
尹耀昇早前和控方達認罪協商，承認一項串謀

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及3項洗黑錢罪。次被
告利寶麗早前否認所有控罪，法庭將在完成尹耀
昇的判刑及充公令後，正式將利所涉控罪存檔法

庭，不予起訴。
洗黑錢罪案情指，尹的3個上海商業銀行賬戶
中有兩個與其助手利寶麗聯名持有，分別在3個
賬戶中收取約204萬元、572萬元及256萬元款
項。其中，尹曾指示利以支票提款方式把其中一
個賬戶的375萬元款項存入利的個人證券賬戶，
惟該些交易原因不明。

存款與報稅月薪不相稱
該3個賬戶在9個月之內有明顯洗黑錢活動跡
象，存款與尹耀昇報稱每月5萬元網台主持收入
及報稅紀錄中的平均月薪不相稱。控方指，該3
個賬戶內有大量來歷不明現金存入，大部分會被
瞬間提取或轉移，有理由相信尹涉及處理可公訴
罪行的得益，涉及約1,032萬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9年，黑暴分子在全港各區設
所謂「連儂牆」，張貼煽「獨」煽暴文宣，觸發連串暴力案。一
名在微信朋友圈點讚支持警察的女子，被一名時任港鐵車長的男
子「起底」，並在九龍灣行人天橋「連儂牆」張貼有其個人資料
的單張。女子用手機拍照時被男子用鎅刀割傷額頭及搶走手機。
涉案車長早前在區域法院受審後被裁定傷人及搶劫罪成，暫委法
官黃國輝昨日判刑時表示，被告用武器襲擊事主頭部，行為嚴
重，及後又搶手機阻止事主與他人通話，最終判被告即時監禁25
個月。
34歲男被告王正（又名劉嘉祺），被控於2019年11月6日在
九龍灣港鐵站B出口外行人天橋附近，非法及惡意傷害59歲女子
陳煥明，並搶劫她一部iPhone連一個電話套。
被告於今年7月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當時，法官指女事主的

證供清楚直接，受傷部分和傷勢與她被襲經過脗合，整件事非常
連貫，也不可能故意弄傷自己誣衊被告，故不接納被告的證供，
裁定被告罪成。
案情指，陳煥明在九龍灣一間茶餐廳工作，被告為餐廳熟客，

兩人於2018年認識，曾於2019年5月與另外兩人到瑞士旅遊。
2019年8月，陳在微信朋友圈發表政見，同年10月發現九龍灣地
鐵站外天橋牆上有她個人資料的單張，及後經過天橋目睹被告正
張貼單張，遂拍下其行徑。
當時，被告持鎅刀割傷她前額，並從後推她肩膊令她跌倒伏
地，又腳踢她右臀兩下才走開。其間，事主弟弟來電，她即告訴
弟弟其位置，被告發現她通話後折返，用力推她右肩致她失平衡
倒地。其後，被告取走她的手機連電話套後逃去。

曾同赴旅遊 因政見反目
被告在案發後7個月被捕。陳煥明在審訊時作供表示，2019年
5月她曾與被告及茶餐廳其他熟客一同到瑞士旅行，並曾傳送護
照等文件讓被告買機票。她在2019年8月在微信分享撐警帖文，
被告開始標籤她是「藍絲」。案發當日，她見到被告手持A4紙
及鎅刀，在天橋張貼涉及她個人資料的單張，在感到氣憤下拍攝
被告行徑，被告發現後動手傷人。
法官昨日判刑時表示，被告用武器襲擊事主頭部，留下傷口及

須縫針，行為嚴重，必須判監，並以6個月作量刑起點。就搶劫
一罪，他認為被告犯案時是想阻止事主與他人通話，目的與一般
劫案不同，遂以22個月作量刑起點，又決定將傷人罪其中4個月
刑期與搶劫的22個月刑期分期執行。鑑於被告沒有刑事紀錄及
一直工作穩定，法官酌情給予被告1個月扣刑，總刑期為即時監
禁25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9年10月，一名當年讀中六的男生在觀
塘港鐵站天橋以鎅刀割傷防暴警頸部，致對方當場血流如注。他早前承認
蓄意傷人罪，企圖謀殺罪獲准存檔法庭，今年1月在高等法院被重判入獄
7年9個月。遇襲男警前日入禀區域法院，向正在石壁監獄服刑的兇徒索
償，惟沒有列明金額。
原告梁兆祥，被告許添力。入禀狀指，被告於2019年10月13日下午5

時35分，在港鐵觀塘站附近通往apm商場的一條行人天橋，蓄意襲擊原
告，以鎅刀割傷他的右頸致其受傷。原告傷勢包括右頸甲狀軟骨位置上一
條長3.5 厘米傷口、右頸內靜脈八成被切斷、右側迷走神經遭完全切斷、
部分右側靠中位置咽縮管被切斷、右頸皮下出現瀰漫性血腫、聲帶麻痹及
有瘀血等。
被告今年1月在高等法院承認蓄意傷人罪。案情指，原告在事發時完成

調查收隊，正前往apm商場，被告突然從右衝前，以利器刺向原告右頸，
原告馬上捉住被告右臂，被告掙扎倒地後被制服。原告因傷留醫6日，專
家估計兇器刀鋒約長2.5厘米。

修例風波期間，帶領警
察傳媒聯絡隊舌戰「黃
媒」黑記、「大炒」攬炒
政棍的警司高振邦，於
2019 年 9 月開通微博賬
號，與內地網民交流及介

紹香港警務工作，擁有逾12萬「粉絲」。
不過，高振邦的社交平台同樣吸引一班

「黃絲」緊密追蹤，皆因黑暴期間高Sir出鏡
率高，更即場踢爆「黑記」和攬炒政棍的縱
暴奸計，包括令已潛逃澳洲的民主黨前立法
會議員許智峯等醜態畢露，更將立法會前議
員區諾軒送入監倉，可謂大快人心，但同樣
令黑暴「粉絲」對高Sir恨之入骨，因而對他
「念念不忘」。

多次挫敗「黑記」痛斥煽暴者
當年任職警察公共關係科期間，高Sir主持
了65場警方反黑暴記者會，曾挫敗「黑記」
大鬧記者會，又帶隊在防暴前線維持採訪秩
序，在鏡頭下痛斥阻撓警方推進及掩護暴徒
的無賴政棍許智峯及區諾軒。
每次面對攬炒群丑攻訐，高Sir屢佔上風，
因此令黑暴對他懷恨在心。2020年8月，高Sir
調任行動部應變大隊及西九龍總區機動部隊大
隊長，同年獲頒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高Sir最近轉任深水埗分區指揮官，並在警

區Facebook亮相，結果被一直搵機會抹黑的
「黃絲」網民追蹤到，又發現高Sir還有12
萬微博「粉絲」，令「黃絲」好似吃了酸葡
萄。有黃媒故意在所謂的「8．31」黑暴謊言
日的「報道」中登出高Sir近況，又附上所謂
「討論連結」，讓網民質疑《警察通例》是
否容許警員使用微博賬戶，又酸溜溜指高Sir
只得12萬「粉絲」是太少，建議他「返大陸
做公安」，引發「黃絲」在網上對高Sir百般
誣衊謾罵洩憤。

對「黃媒」再發難一笑置之
高Sir對「黃媒」再度向他發難一笑置之。

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啲『黃絲』為
咗抹黑警方都可以話絞盡腦汁，Facebook可
以有粉絲，點解微博唔可以有？啲『黃絲』
咁都唔抵得？」「內地同胞對香港警察止暴
制亂深感敬佩，啲『黃絲』就好唔鍾意，成
日搵機會搞分化搞煽仇，但係一定唔會成
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

微博爆紅惹黃絲眼紅
高Sir：煽仇一定唔會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1月的
香港中文大學新學期開課日，一群黑衣人在
校門口煽動學生入校園時不必出示學生證，
更衝擊保安崗位及潑灑不明白色粉末。涉事

的時任中大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主席區倬
僖和3名中大學生，同被控一項參與非法集結
罪，其中一名被告曹德熙早前認罪，昨日在
沙田裁判法院判刑。署理主任裁判官張志偉
指出，本案有人使用暴力，還有一定部署，
且有人因被告和參與者而受傷，遂判處被告
監禁6周。
被告為22歲學生曹德熙。他承認於2021年

1月11日在馬鞍山港鐵大學站A出口外、近香
港中文大學校園內的出入口檢查站，與其他
不知名者參與非法集結。裁判官早前在被告
認罪後表示，案件及案情屬嚴重，曹的行為
影響到其他進入校園的使用者，但考慮到曹
的年紀，決定索取勞教中心報告後才判刑。
辯方昨日再度求情稱，曹因本案已停學一

年，因此希望盡快重回校園，未來前往英國
就讀課程，又稱此案參與人數較少，而曹非
主導角色，希望法庭能夠判處緩刑。

法官：即時監禁是唯一選擇
張官昨日在判刑時指出，本案有一定部

署，且有人因被告及其他人使用的暴力而受
傷。雖然案件歷時較短、暴力程度較低，但
並不適合判處緩刑，判刑需要具阻嚇性和懲
罰性，即時監禁是唯一選擇。考慮到被告角
色、案件嚴重程度、對公共秩序的擾亂等，
故以9星期監禁為量刑起點，而被告認罪獲
減刑至6星期監禁。
其餘3被告否認控罪，將在9月22日進行
審前覆核。

襲保安潑不明粉末 中大生認罪囚6周

觀塘刺警案 男警入稟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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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2019年11月11日，黑暴
分子發起所謂「三罷」，造成全港騷動。其
間，一名35歲男子在柴灣指罵警員「死黑
警」、「成世執垃圾」，被裁定在公眾地方
作出喧嘩行為罪成，判囚6個月。該男子不
服定罪提上訴，高院法官陳慶偉昨日頒下判
詞駁回其上訴。
上訴人為34歲資訊科技經理陳浩倫。案情
指，兩名警員前往柴灣道近怡泰街清除堵塞
交通的雜物，上訴人在公眾地方作出喧嘩的
行為，即不斷重複及持續地指罵警務人員，
以及持續地辱罵警務人員，時間長約5分
鐘，更煽動在場者「一齊衝出去，圍住啲警
察」，引起大量途人圍觀，更有人拍手歡呼
及發出噓聲。
裁判官鄭紀航於去年6月裁定其罪名成
立，指他是領頭角色，氣焰囂張，意圖挑

釁及號召眾人包圍警方，遂判其監禁6個
月。
陳浩倫當時自辯稱，他在案發當日目睹

一名男子與兩名女學生爭執，認為女學生
有危險而介入。當時，他不滿坐在警車的3
名防暴警員未有保護該兩名女學生，遂上
前以粗言穢語責罵「投訴」，又稱警員當
時威脅稱「拉×你」，故他轉身逃跑。鄭
官當時表示，不相信警察會在眾目睽睽下
斗膽說這些說話，又批評被告謊話連篇、
誇張失實，並全盤接納警察證人的口供。
上訴方聲稱，原審裁判官「錯誤」接納兩
名警員證供。

女學生反應與被欺負不符
高院法官陳慶偉昨日頒下的判詞中表

示，在觀看兩人爭執的片段後，他同意

鄭官的觀察，認為女學生的反應與被欺
負不符，相反是該男子為息事寧人而離
開。
呈堂片段又顯示，當日聚集者為數不少，

而警員主要是清除路上雜物及驅趕圍觀者，
並沒有在街上隨意拘捕。
陳官指出，原審裁判官已考慮和分析兩名

警員的證供，信納證供沒有衝突或關鍵性矛
盾才接納，而原審法官並沒有給予警員的證
供高於一般普通證人的比重，而兩名警員的
供詞中雖有一些枝節上的分歧，但不足以左
右定罪的裁決。
陳官強調，原審裁判官拒接納上訴人的

證供，是事實裁決者可以作的決定，「這
些對上訴人不利的事實裁決，上訴方當然
不喜歡，但不表示裁判官的決定是錯誤
的。」

辱警囚半年 男子上訴被駁回

◆去年1月中大開課日，一群黑衣人衝擊中
大入口保安崗位。 資料圖片

▲高Sir最近轉任深水埗分區
指揮官。 網上圖片

▶ 高Sir 微博賬戶「高振邦
Bon」擁有12.7萬粉絲。

微博截圖

◆遇刺男警當日負傷制服男兇徒。 資料圖片

◆「傑斯」早前被警方國安處人員帶走。 資料圖片


